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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按照指南要求对辖区内的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签署意见。

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法人持身份证件和工商营业执照、购机发票、

农村信用社卡（折）、《安溪县农机购置累加补贴专项资金项目

申报表》等资料，于当年 12 月 30 日前自主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

补贴申请及累加补贴申请。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，要先行办理牌

证并提供行驶证。

（三）受理审核。县农业农村局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符

合规定的农机购置补贴材料予以受理，完成申请资料形式审核，

对补贴机具按照规定要求进行抽查核验。

（四）信息公示。当年度累加补贴申请汇总后经县农业农村

局局务会研究审定后，在安溪县农业信息网上进行公示。

（五）兑付资金。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由县财政局、县农业

农村局联合下文拨付累加补贴资金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失信、涉黑涉恶的主体不得申报。

（二）按照权责一致原则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交易行为真

实性、有效性和可能发生的纠纷承担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申报农机购置累加补贴，除提供办

理农机购置补贴所需的材料，应同时提交《安溪县农机购置累加

补贴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》(附表)一式 2 份。（县农业农村局农

机化中心：县金融行政中心 1 号楼 923，联系人：王培防，联系

电 话 ： 0595-23230270 ， 申 报 表 电 子 文 档 发 送 到 邮 箱

axnjz@126.com,电子文档要确保与纸质文件一致）。

附表：安溪县农机购置累加补贴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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